
关于申报 2021 年度中国海洋大学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的通知

全体本科在校生：

根据教育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教高

函〔2019〕13 号）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报送 2021 年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精神，结合学校工作安排，

现启动创业实践项目的征集与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背景介绍

国创计划按照“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的原则，倡导

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创新性实践，推进高校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实

践环节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国创计划实

行项目制管理，分为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

类，本次申报的是创业实践项目，要求学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

师共同指导下，采用创新训练项目或创新性实验等成果，提出具有市

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二、项目申报

（一）申报对象

1、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对创业实

践活动有浓厚的兴趣、学有余力的全日制在校本科一、二、三年级学

生均可申报。



2、必须组队申报，团队成员一般为 3到 5 人（包含项目负责人），

每个团队只能选择 1 名本科生作为项目负责人；考虑到项目年限，项

目负责人以 2019 级和 2020 级为宜。

3、鼓励跨学院、跨专业组队，同一项目的推荐、日常管理、经

费报销工作由项目负责人所在院系负责。

（二）申报要求

1、申报条件

（1）应立足于创业团队的自身专业领域，以提高专业技能和创

新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2）项目无知识产权纠纷且具备一定成熟性。处于研发阶段的

项目，应已拥有被认可的创新性较高的使用技术和经营构想，并有明

确的市场应用目标。处于尝试阶段的项目，应有完整、合理的市场经

营计划；

（3）拥有研发、生产、经营等活动的基本资金或融资途径；

（4）经各院系报送已列入学校创业项目库的项目；

（5）项目实行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双导师制，校外

导师应为优秀企业家或行业专家担任。

2、经费申请

项目经费预算要客观、科学、合理，是今后项目经费使用的重要

依据。经费支出范围包括场地租赁、培训学习、管理咨询、广告费、

低值易耗品、耗材、软件、书籍、办公用品、差旅费、市内交通费（不

包括出租车费）、论文发表、资料印刷、资料检索费等，经费使用符



合《中国海洋大学本科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并严格遵

守学校财务规定。

3、完成期限

（1）项目周期为 2年，一般不超过 3年。立项后第一年学校给

予每个项目 2 万元的经费支持；一年后进行中期检查，根据项目第一

年运营期的实际状况、答辩评审和学校预算情况给予后续经费支持；

项目负责人毕业后，可按照规定向学校提出申请更换负责人，或是在

能继续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的情况下，以大学生自主创业者的身份继

续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结束时，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妥善处

理各项事务。

（2）立项项目不得随意更换指导教师、项目负责人。如确需变

更，需提交申请报告，经指导教师、学院（中心）管理小组同意，学

校相应项目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变更。

4、其他

（1）项目立项后应注册公司，以独立企业法人形式运营，项目

负责人做法定代表人，学校将提供工商注册相关服务，公司应按照学

校相关规定统一进行管理，定期报送经营状况等相关数据。立项一个

月内不能完成工商注册的，将取消立项资格；项目运行期间，注册公

司不得注销或变更法定代表人，一经发现将取消立项资格，结项后可

自行安排处理。

（2）立项项目可根据相关规定申请入驻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并可获得资金、场地、税务、金融、法务等全方位服务。



（3）结题验收结果为合格和优秀的项目，学校为项目组成员办

法证书，并根据《中国海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为项目组成员记创新创业教育学分；学院（中心）应为校内指导教师

记不低于 32 课时的工作量。

三、申报程序

申请项目负责人填写《中国海洋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创业实践项目申报书》（见附件），经校内外指导老师审核，

于 6月 15 日（周二）12：00 前将申报书纸质版（一式二份）报送学

部团委办公室（学部北楼 A417），电子版发送至 1037253425@qq.com，

报送不及时、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条件者不予以受理。学部创新创业工

作小组审议并形成推荐名单，报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审核。

三、项目可行性论证

学校统一组织创业实践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公开答辩），具体安

排及要求另行通知，获准立项的项目将予以公示。立项后学校将给予

资金支持，顺利结题后将为参与学生认定创新创业学分并颁发结题证

书。

未尽事宜，请及时与学部团委联系。联系人：赵凤娇，电话：

6678122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团委

2021 年 6 月 7日


